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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5-007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租赁合同签署概述 

2021 年 6 月 22 日，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租

赁合同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丽尚国潮（浙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

尚控股”）分别与浙江剑锋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锋物业”）、杭州存济

妇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菁华妇儿医院有限公司、浙江存济妇儿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存济妇儿”）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剑锋物业将位于西湖区

天目山路 182 号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科研楼 A 座及裙楼区域及其附属设备和配套

设施（以下简称“租赁物”）出租给丽尚控股，丽尚控股再将租赁物出租给菁华

医院使用，租赁期限为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37 年 5 月 31 日止，共计 16

年。对于该项租赁业务，丽尚控股向剑锋物业支付 2.8亿元的租金，租赁期限内

丽尚控股分期向菁华医院收取租金，合计约 6.06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2021-

035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公告》。 

二、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况 

2024年 7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就杭州存济妇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迟延支付租金提起诉讼的议案》，

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存济妇儿未按照合同约定向丽尚控股支付租金，同意丽尚控

股就存济妇儿迟延支付租金提起的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2024-070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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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收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丽尚控股与存济妇儿、陈勇建、何建平签订的《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科

技医疗综合楼 A 座及裙楼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于 2024 年 9 

月 6 日解除； 

（二）存济妇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丽尚控股租金 17,842,618

元、违约金 8，633，525 元及房屋占用费（按 3.98 元/平方米/日标准，自 2024 

年 9 月 7 日起支付至存济妇儿将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82号浙江省医学科

学院科研楼 A座及裙楼区域实际返还给丽尚控股之日止）； 

（三）陈勇建、何建平对杭州存济妇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勇建、何建平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存济妇儿追偿； 

（四）驳回存济妇儿的其他诉讼请求。 

后续存济妇儿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年 2月 10日受理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

人存济妇儿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2025 年 3 月 13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准许杭州存济妇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生产经营方面的影响 

该租赁合同解除，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其他方面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尽快对空置物业进行新的招商或自主运营，

避免资产闲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该租赁合同解除能够控制经营风险，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二）财务状况方面的影响 

该租赁合同解除将导致公司与存济妇儿的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终止确认，如公

司收回租赁房产，将终止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恢复确认原租赁房产对应的使用

权资产。应收融资租赁款账面价值与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将会形成债务

重组损失，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具体影响金额，视后续资产收回及经营或租赁情

况可能有所变化，最终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15日 


